
 
 
 

 

 

 

 

 

浙土资发〔2017〕29 号 

 
 
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转发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房屋

交易与不动产交易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 
 

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国土资源局、建委（建设局、房管局）： 

现将《国土资源部 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房屋交易与不动

产交易衔接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土资发〔2017〕108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请各地结合我省“最多跑一次”改革的要求，遵循

“依法、规范、高效、便民”的原则，认真贯彻落实。 
 
 
 

浙江省国土资源厅         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    

  2017年10月23日         

浙 江 省 国 土 资 源 厅 
浙江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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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办公室        2017 年 10 月 24 日印发
 


